	教育部體育署102年役男以國家考試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證照或學（經）歷及專業訓練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條件一覽表

	役別
	類別
	區分
	時

段
	國家考試及格證照（10.）
	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證照（20.）
	學（經）歷及專業訓練

	體育役
	儲備選手類
	均為第一時段
	
	
	31.具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發役男國家代表隊儲備選手證明書者。

	
	體育專業人員類
	運
動
科
學
	
	
	
	31.取得下列博士學位之一者：

（應用）運動科學研究所、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、運動保健科學研究所、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、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、（運動）教練研究所、教練科學研究所、運動技術研究所、運動健康科學系所、運動（與）健康（促進）系所、競技運動學系所、運動競技學系所、體育學系所。
32.取得下列碩士學位之一者：

（應用）運動科學研究所、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、運動保健科學研究所、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、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、（運動）教練研究所、教練科學研究所、運動技術研究所、運動健康科學系所、運動（與）健康（促進）系所、競技運動學系所、運動技術研究所、體育學系所。
備註：符合前開規定資格者，按31、32、33、34、順序甄選。

	
	
	體
育
行
政
	
	公務人員高等考試、普通考試、地方特種考試三等或四等體育行政類科及格證書者。
	
	31.取得下列博士學位之一者：
運動（與休閒）教育研究所、體育研究所、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、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、體育學系所、運動（健康）（與）休閒（管理）學系所、休閒運動（與）（健康）管理學系所、體育（與）健康（與）（休閒）學系所、體育推廣學系所、適應體育學系所、運動事業（經營）（管理）學系所、運動管理學系所、體育管理學系所、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所。
32.取得下列碩士學位之一者：
運動（與休閒）教育研究所、體育研究所、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、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、體育學系所、運動（健康）（與）休閒（管理）學系所、休閒運動（與）（健康）管理學系所、體育（與）健康（與）（休閒）學系所、體育推廣學系所、適應體育學系所、運動事業（經營）（管理）學系所、運動管理學系所、體育管理學系所、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所。
備註：符合前開規定資格者，按31、32順序甄選。

	
	
	物
理
治
療
	均為第一時段
	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物理治療師考試及格證書者。
	
	

	體育役
	體育專業人員類
	運動傷害防護
	
	
	運動傷害防護員證書者。
	31運動保健系或相關學系學士以上畢業，並具有運動傷害防護600小時以上之實習或服務經驗者。

	
	
	資訊
	
	
	
	31.取得下列博士學位之一者：

資訊科技學系所、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所、資訊工程管理學系所、資訊軟體學系所、軟體工程學系所、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、資訊工程學系所、資訊工程與科學系所、資訊科學學系所、(資訊)網路工程學系所、資訊科學與應用學系所、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所。

32.取得下列碩士學位之一者：

資訊科技學系所、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所、資訊工程管理學系所、資訊軟體學系所、軟體工程學系所、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、資訊工程學系所、資訊工程與科學系所、資訊科學學系所、(資訊)網路工程學系所、資訊科學與應用學系所、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所。 

備註：符合前開規定資格者，按31、32順序甄選。

	備註
	一、役男參加前開各類甄選，僅得擇一資格報名。
二、依學歷或經歷資格申請甄選役男依其順序錄取至額滿止，並應依申請類別檢附在學證明、實習證明、服務證明、歷年成績單等相關證明文件。


